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通告  CIRCULAR 

 
 

 
編號 
Ref. No.: MO/DT104/17 

 日期 
Date: 14/07/2017 

 

事項：衍生產品市場之錯價交易申報 

查詢：HKATS 熱線1              電話：2211-6360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所」）的聯交所期權交易規則第 540 條，交易所參與者可就

偏離了交易所訂定的價格參數之交易，在不遲於交易後的 30 分鐘內向交易所提出錯價交易申報。 

 

本通告列出就錯價交易申報時需要提供的資料。如交易所參與者未能提供所需資料，交易所有權因

資料不足而不處理該申報。 

 

申報需要的資料 

當交易所參與者根據聯交所期權交易規則第 540 條提出錯價交易申報時，應確保連同以下的資料以

指定方式一併提交。交易所參與者亦可在錯價交易申報時限內分別提交以下的資料： 

 

申報內容 備註 

時間 以 hh:mm:ss 表示 

系列 
HKATS 系列代號 

有關詳情，請參考 H K A T S 操作手冊的附錄一 

Match ID HKATS 提供的交易識別號  

Trade number DCASS 提供的交易識別號 

買/賣 註明該交易是買方或賣方 

價格 成交價 

                                                      
1
所有 HKATS 熱線之來電均會被錄音。有關本交易所的私隱政策聲明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hkex.com.hk/chi/global/privacy_policy_c.htm 

http://www.hkex.com.hk/eng/market/dv_tradinfra/Documents/Genium%20User%20Guide.pdf
http://www.hkex.com.hk/chi/global/privacy_policy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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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內容 備註 

數量 成交數量 

交易所參與者申報時用的參考基準價格 價格值2 

 

 

交易所參與者必須提醒其員工不可對任何已被香港交易所定為錯價的交易作出任何交易和持倉調整。 

 

交易所參與者可以通過 HKATS 熱線（+852）2211-6360 提出錯價交易申報，並以電子表格模式提

交以上的所需資料。收到申報者的所有資料後，交易所將按照聯交所期權交易規則第 5 4 0 條規

定的相關程序處理。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錯價交易評審委員會的決定對錯價交易的所有各方均具有約束力。交易所參與

者應注意不是所有申報的錯價交易均會被註銷。 

 

為防止出現錯價交易，所有交易所參與者都須在 HKATS 上執行的訂單和交易設有適當的風險管理。 

 

 

 

 

市場科 

衍生產品交易  

主管 

何耀昌 謹啟 

 

本通告以英文及中文譯本刊發。如本通告中文本的字義或詞義與英文本有所出入，概以英文本為準。 

 

                                                      
2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交易所可要求交易所參與者提供其參考基準價格的計算方法和以此參考基準價格提出錯

價交易申報的理據 


